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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分析】
    为了解决秸秆集中焚烧过程中对空气环境及交通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2013年前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秸秆禁烧工作，本市也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了贯彻落实。禁烧举措对上海地区“三夏”和“三秋”期间上述问题的缓解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但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全面的禁烧给粮食生产的安全、绿色和高质量发展也带来了诸多的现实困境。
    一、现状
    2015年前，本市粮食生产基本为麦-稻两熟制，之后启动“减麦增绿”的政策措施，使种植茬口大规模向“绿肥-稻”调整。目前，全市农作物秸秆主要为约155万亩（其中约20万亩为域外农场）的水稻秸杆、32万亩（其中约12在万亩为域外农场）麦秸杆和3万亩（其中约2万亩为域外农场）油菜秸杆。自从启动秸秆全面禁烧以后，处置的方式主要为机械化全量还田和打捆离田利用，至目前已有十多年。考虑到打捆离田利用成本较高等原因，近年来生产上还是更多采用机械化全量还田为主。由于连续多年的还田处理，在解决了集中焚烧问题的同时也给实际生产带来了一系列新矛盾，使得广大农业生产者处于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两难境地，在广大农村地区也造成了“二次污染”的风险，与当前传导的“循环农业”的发展要求产生矛盾。。
    二、全面禁烧导致的主要问题
    （一）破坏了大农业循环发展朴素的物质基础
    水稻是本市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一般情况下“多少收成就有多少秸秆”的产生，且大量的秸秆又富含了农业生产本身所需的养分，但这些养分必须通过一个合理有效的循环机制才能加以利用。“烧田”是几千年农耕文明践行循环农业理念的朴素真理，其产生的草木灰是一种极其绿色环保的农家肥基质。长期的秸秆禁烧，使这一非常自然原循环机制受到了人为的干扰，对当前极力提倡的循环农业发展带来的极其不和谐之音。
    （二）对粮食安全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
    一是影响土壤理化特性，不利于作物正常生长。秸秆还田后，因秸秆本身碳氮比约为70∶1，而适宜微生物活动的碳氮比为30∶1。在秸秆还田后的初期阶段，使得微生物与农作物争夺氮素，会引起水稻幼苗供氮不足造成返青期延长，甚至出现黄苗、死苗等现象。同时秸秆在低温下不能及时分解，对作物根系的渗透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利于作物出苗，进而影响产量形成的基础。秸秆翻压还田后，秸秆腐熟的不彻底，很难与土壤混匀，秸秆容易积存在表层，部分种子播在秸秆上，导致出苗不全、不匀。秸秆还田还容易造成土壤变得过松，孔隙大小比例不均、大孔隙过多，导致跑风，常出现水稻扎根在未腐烂的稻草上，造成后期水稻苗弱抗逆性差易倒伏的情况，影响粮食生产安全。
    二是增加了病虫草的危害风险，不利于绿色生产。从病虫害的角度来看，秸秆中含有大量的病原菌及害虫的成若虫和虫蛹，土壤是多种致病菌的储存库。尽管致病菌在绝大部分时期具有较低的丰度和活性，但当其在土壤中累积量达到植物病害发生的条件时，则能实现指数增长。作物秸秆不经过高温处理直接还田，就会导致土壤中病原菌积累，害虫数量增多。如水稻纹枯病和稻瘟病等病害病源菌在稻草上越冬，二化螟和灰飞虱在水稻稻桩越冬，秸秆还田为病菌和害虫提供了越冬的场所，有利于病菌和害虫的积累，势必加重病虫害的发生。从草害的角度来看，长时间的禁烧使本市稻田杂草的危害日益严重，特别是近年来杂草稻已成为危害本市水稻生产安全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出现了个别繁制种基地杂草稻严重超标及部分水稻田无法正常耕种等情况，对保障生产用种和正常耕种带来了较大的不利。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对生产安全造成了较大的风险，也使农药的施用量无法有效减少。
    （三）极大地增加了“二次污染”的风险
    一方面，长期禁烧后，田间病虫草害的基数明显增多，广大粮农为了夺高产保丰收，势必导致农药化肥的施用量不降反升的局面发生；另一方面，原先农村地区当作燃料的应用习惯已基本消失，离田应用又无实质性有效途径的情况下，秸秆长期大量还田无法实现有效循环，在雨季和水稻种植季，大量腐蚀的化学物质随着流水进入河道，极在增加了二次污染风险，最终使看得见的污染变成了看不见的污染。
    
    【对策建议】
    三、优化禁烧政策的建议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环境保护也是国之大者，农业的循环可持续发展又是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我们要正确面对这些“国之大者”，既要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又要打好蓝天保卫战，来实事求是处理好各方关系，不能“因噎废食”。现就优化秸杆禁烧政策提出如下建议：
    （一）对粮食作物重要繁制种基地开放焚烧
    本市以水稻为主的繁制种基地相对比较固定和集中，总规模约2.2万亩。水稻恶苗病、干尖线虫病等是水稻种传病害，带病稻草是病害传播的重要初侵染源；繁制种田的杂草稻基数需要严格控制。通过秸秆焚烧可有效降低病害和杂草稻的危害，保障种子生产安全。另外，繁制种基地一般均为远离人口稠密的偏远区域，焚烧管理较为方便，可采取向有关部门报备的方式实施有序焚烧。
    （二）对病虫草害严重区域开放焚烧
    病虫草害发生严重区域病虫草的基数较高是来年病虫草害传播源头，通过焚烧可降低病虫草害发生基数，降低来年化学农药使用量。如杂草稻、二化螟发生种的田块通过焚烧可适当降低第二年基数。具体做法为各属地农业部门根据当年病虫草害发生特点，由农户提出申请，乡镇进行登记、核实，报区环保部门审核通过后实施。
    （三）建立分区域轮烧制度
    各区可根据辖区粮食生产规模和分布特征，建立分片区开展循环轮烧制度，尽可能降低对病虫草害对粮食生产的危害。轮烧区域在焚烧时应充分考虑天气、稻草干湿度、防火安全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工作方案，并报环保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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